
 

 

 

 

 

 

 

 

 
 
 
 
 

 

香港独资及合伙企业 

 

独资企业 

任何以个人名义经营业务可称为独资企业。独资企业东主为自雇人士，并需为其独资企业赚取的利

润缴纳所得税。 

 

一、 优点 

1、 非常简易的手续便可开始经营业务。除了通知税务机关外，并无其他手续； 

2、 经营方式非常灵活。因为只有东主一个人，他可以自行作出任何决定或变更； 

3、 经营产生的所有利润都属于独资企业东主； 

4、 独资企业东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出售或转让其业务。 

 

二、 缺点 

1、 独资企业东主的债务责任是无限的。这意味着如果企业倒闭，独资企业东主不仅会损失

投资在企业的现金及其他资产，还需要用个人财产偿还企业债务； 

2、 独资企业东主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只有独资企业东主一个人需要对企业的成功与否

负上全部责任。 

 

独资企业是由一个人拥有的企业，没有其他合作伙伴。因此独资经营东主对企业的营运有绝对的自

主权，但他却需要负上无限的债务责任。 

 

注册独资企业的手续非常简单，而且不需要像香港有限公司般每年必须编制审计报告。申报税项时，

只须向税务机关提交独资企业的详细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或者年终财务报表。 

 

如果独资企业宣告破产，债权人可以就独资企业所产生的所有债务起诉独资企业东主，并可要求东

主以个人资产作出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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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 

多于一名以上的个人组成的企业为合伙企业，一般合伙企业可以有 2 至 20 名合伙人，如需要超过

20 名合伙人，则需要成立一家香港有限公司。所有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管理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并且为了避免发生的争端，合伙企业需要起草一份合伙协议作为规管。 

 

合伙企业内的所有合伙人的债务责任均是无限的，所有合伙人均需要以个人财产偿还企业债务。由

于合伙企业并不是法律实体，所以有关诉讼的案件，必须是以合伙人的个人名义进行诉讼或被诉讼。 

这类企业的亏损可由其他个人收入如利息、租金收入、股息及受雇收入(如有)用作抵销。 

 

一、 优点 

1、 与有限公司相比，合伙企业的法定规管相对较少； 

2、 合伙企业不需要编制审计报告或公开其账目，亦不需要申报其合伙协议到政府部门。除

需要每年申报所得税外，合伙企业没有其他申报要求； 

3、 合伙企业的内部规则非常灵活。如果合伙人同意，大部分关于合伙企业的规则可以被重

新订立； 

4、 合伙企业的设立非常简单亦非常便宜。除合伙协议外，设立合伙企业并不要求有任何规

定的书面文件； 

5、 合伙人对彼此承担诚信责任。合伙人如在其业务中所获得的任何秘密利润，必须先获得

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包括从任何同业竞争中获得的任何利益。 

 

二、 缺点 

1、 合伙企业内的所有合伙人的债务责任均是无限的。这意味着每个合伙人都面临以个人资

产作出偿还的风险； 

2、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共同责任。这意味着如果其中一个合伙人若不能偿还他占

合伙比例中的债务，其他合伙人必须弥补该债务； 

3、 任何合伙人都可能因合伙企业的债务而被起诉； 

4、 合伙企业不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因此，除非另有约定，合伙企业将于合伙人离开时结

束； 

5、 扩充合伙企业的资金，只能透过合伙人的个人注资。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www.kaizencpa.com或通过下列方

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info@kaizencpa.com 

电话：+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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